
《乳清发酵物》行业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 2025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计划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5]210 号），计划编号 2025-0422T-

QB，项目名称“乳清发酵物”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

会、江苏奕农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6 年 5 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25 年 6 月标准计划下达后，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对该行业标准的具体

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通过公开发文征集起草单位，组建

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 年 6 月-2025 年 10 月起草组进行前期调查，包括对市场状况进行调研；

查询文献、专利、国内外相关标准；搜集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样品、规格书、企业

标准等。 

2025 年 10 月召开第一次线上标准讨论会议，参会专家及起草单位就标准草

稿中的适用范围、术语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进行了交流讨论。会后起草组

针对丙酸项目的设置和部分指标的试验方法进行整理和验证。 

2025 年 10 月-2026 年 3 月 工作组进一步完善标准技术指标的检验工作，开

展样品普查及特征指标成分分析。 

2026 年 3 月召开第二次线上标准讨论会议，研究形成了行业标准征求意见

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6 年 3 月 16 日-4 月 16 日，通过邮件、信函等网络和刊物形式向全体委

员及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奕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安



琪酶制剂（宜昌）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柏根、王晋、潘建泽、张彦、李斌、高红亮、喻晨、

王洁、田春妹、王弈忻、刘向军、张鹏鹏。 

所做的工作：郑柏根、王晋、潘建泽、王洁负责制定起草方案、组织调

研、组织标准起草、协调、征求意见、送审和报批的工作。郑柏根、王晋、张

彦、李斌、高红亮、田春妹负责并承担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的收集、翻

译，开展行业调研，负责标准起草和编制说明编写工作。喻晨、王弈忻、刘向

军、张鹏鹏负责进行调研数据分析及数据整理，参与研究方案确定，对本标准

各版本涵盖的全部内容提出编写和修改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采用统计评估方法，结合行业情况和企

业生产检测数据，结合国内外法规标准，经过科学研究而制定。  

2、标准的制定以保证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为基本原则。制定产品标准

可规范产品质量，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对项目设置和指标进行认真研究，最大

限度地保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水平。  

3、起草工作组通过对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技术资料的分析，结合国内产品

的生产工艺、质量水平和检测数据的实际情况，本着使标准趋向科学性、先进

性及合理适用的原则制定本标准。 

（二）标准主要内容 

目前在我国，影响我国食品安全因素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微生物污染，仅

2017 年常规的蔬果、肉类、水产流通中腐损率高达 30%、12%和 15%左右。食品的

腐烂变质原因有很多，包括收获过程中的损伤、加工技术缺陷和贮藏运输条件不

当等。然而微生物污染及其在食品中的生长繁殖是最主要的原因，故食品防腐剂

是我国食品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目前市场上食品防腐剂按照来源可以分为化学防腐剂和天然保鲜剂。其中

化学防腐剂具有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一些研究表明，有些化学防腐剂有致病、

引起中毒或潜在的致癌风险。而本产品是以葡萄糖、乳清粉、酵母抽提物为主要



原料，利用可食用菌种进行培育，再针对性的进行发酵和成果监测分析出来的产

物。 

产品符合国际上的无化学添加剂要求产品本身的抑菌谱较于化学防腐剂

来说更广，避免了化学防腐剂相对单一的抑菌谱造成的多种化学防腐剂复合使用。

适合人体吸收，并不会对健康有任何影。 

乳清发酵物是一种微生物来源的天然产物，主要作用物质为微生物在代谢

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机酸、小分子肽、细菌素等物质。在国际市场有较长时间的

市场基础，目前同行业中，乳清发酵物类似产品在国际上，早期是由法国罗地亚

公司研制，丹尼斯克（Danisco）公司销售的同类产品 MicrogardTM，已经广泛应

用于欧美的食品市场，特别是在乳品中，已经使用 30 多年，国际公司中还有凯

爱瑞（Kerry）、科碧恩（Corbion）、汉德瑞（Handary）等大型公司生产经营此

类产品。在国内市场，最早是由江苏奕农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在

2019 年进行了产业化落地，经过 6 年的产业化推广，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基础，

此后带动了国内数家公司相继投产，例如安琪酵母、乐斯福等企业。为进一步规

范市场，现联合多家企业共同申请制定乳清发酵物行业标准，以满足市场需求。

具体标准内容及依据如下： 

1、标准名称 

本文件的名称为《乳清发酵物》。 

2、范围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的 2025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和

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5]210 号），计划编号 2025-0422T-QB，

项目名称“乳清发酵物”进行制定。 

    本文件规定了乳清发酵物的原辅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要求、污染物限量，

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的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乳清发酵物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3、规范性引用文件 

 凡本标准文本、附录所引用和涉及到的文件，均在此处列出。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461 食用盐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16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0880  食用葡萄糖 

GB/T 20882.6  淀粉糖质量要求 第6部分:麦芽糊精 

GB/T 20886.2  酵母产品质量要求 第2部分: 酵母加工制品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QB/T 4575  食品加工用乳酸菌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4、术语和定义 

从主要原料、菌种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对对乳清发酵物这条术语给出了定义。 

以乳清粉、酵母抽提物或酵母加工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葡萄糖，经一

种或多种微生物（费氏丙酸杆菌谢氏亚种、植物乳植杆菌、乳酸乳球菌乳亚种、

两岐双歧杆菌、罗伊氏粘液杆菌）发酵，添加或不添加辅料（麦芽糊精和/或食用

盐），再经过滤、喷雾干燥而制成的产品。 

5、感官要求 

很具产品实际性状，从产品的的色泽、滋气味、状态和杂质四方面给出本蟾

皮感官要求的描述。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类白色至棕黄色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特殊的风味，无异味 

状态 粉末状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 



 

6、理化指标 

乳清发酵物的发酵用菌种为费氏丙酸杆菌谢氏亚种、植物乳植杆菌、乳酸乳

球菌乳亚种、两岐双歧杆菌、罗伊氏粘液杆菌等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其中乳酸、

乙酸、丙酸则是产品的核心特征性成分，其含量与品质直接影响产品的应用效果、

风味特性及使用价值，是衡量产品质量的关键指标。 

乳清发酵物，水分含量是原料质量控制的核心物理指标，直接影响产品的保

质期、感官特性、微生物稳定性，其合理控制是保障产品品质均一性的关键。水

分含量过高会为微生物(如霉菌、腐败菌)的生长繁殖提供有利条件，导致产品保

质期缩短，出现酸败、异味等质量问题，通过多环节管控确保水分含量符合标准，

既是保障产品货架期稳定性的核心手段，也是实现产品感官与功能品质统一的重

要基础。 

pH值是衡量乳清发酵物批次质量稳定的关键指标，pH值的合理控制对产品品

质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在固体粉末状乳清发酵物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发酵工

艺调控、原料预处理、成品检测等多环节严格管控，确保pH值符合既定标准，保

障产品感官与功能品质统一。 

综上所示，乳清发酵物作为一类传统发酵工业生产的新型发酵食品原料，乳

酸、乙酸、丙酸、水分、pH值可以作为其主要的质量指标要求，对于规范此类产

品的质量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进行实验室方法比对及样品普查，本次共征

集2家企业样品5种产品，工作组面向市场采购3家企业3种产品，基本涵盖市场主

要厂家和产品类型，如表1所示。 

  



费氏丙酸杆菌谢氏亚种不参与发酵的样品检测结果： 

 指标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样品 9 
样品

10 
样品 11 样品 12 

水分/(g/100g)                       6.3 6.2 6 6.2 5.9 6.1 6.1 6.3 6.3 6.2 6 6.2 

乙酸及其盐（以

乙酸计）/ （%）                        
27.21 27.22 27.09 27.11 27.3 27.28 27.19 27.18 27.21 27.22 27.09 27.11 

乳酸及其盐（以

乳酸计）/ （%）                       
12.92 12.94 12.96 12.99 12.87 12.89 12.91 12.93 12.92 12.94 12.96 12.99 

丙酸及其盐（以

丙酸计） / %                           
0.01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24 0.019 未检出 0.01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H 值                                 5.7 5.71 5.69 5.69 5.73 5.75 5.72 5.7 5.7 5.71 5.69 5.69 

 

指标 样品 14 样品 15 样品 16 样品 17 样品 18 样品 19 样品 20 样品 21 样品 22 样品 23 样品 24 

水分/(g/100g)                       6.1 6.1 6.3 5.1 5 5 5.2 4.9 5.2 5.3 5 

乙酸及其盐（以

乙酸计）/ （%）                        
27.28 27.19 27.18 19.18 19.19 19.21 19.15 19.09 19.11 19.24 19.16 

乳酸及其盐（以

乳酸计）/ （%）                       
12.89 12.91 12.93 26 25.85 26.12 26.03 25.91 26.04 25.86 25.98 



丙酸及其盐（以

丙酸计） / %                           
0.024 0.019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H 值                                 5.75 5.72 5.7 5.75 5.71 5.73 5.71 5.75 5.74 5.72 5.74 

 

指标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样品

5 
样品 6 

样品

7 
样品 8 样品 9 

样品

10 

样品

11 

样品

12 
样品 13 样品 14 

样品

15 

样品

16 

水 分

/(g/100g)                       
4.7 4.9 4.8 5 4.6 4.7 4.6 4.9 6 5.8 5.9 5.6 6.2 6.4 5.9 6.1 

乙酸及其

盐（以乙酸

计）/ （%）                        

28.48 28.44 28.39 28.45 28.52 28.4 28.41 28.46 23.58 23.65 23.62 23.59 23.67 23.49 23.46 23.59 

乳酸及其

盐（以乳酸

计）/ （%）                       

5.66 5.66 5.72 5.69 5.61 5.65 5.6 5.61 9.33 9.45 9.39 9.51 9.56 9.42 9.29 9.41 

丙酸及其

盐（以丙酸

计） / %                           

36.8 35.86 35.78 35.99 36.32 36.54 36.27 36.42 18.21 18.02 18.09 18.16 18.25 18.14 18.23 18.12 

pH 值                                 6.45 6.42 6.39 6.41 6.4 6.43 6.48 6.49 5.94 5.93 5.91 5.92 5.93 5.93 5.95 5.92 



 

    结果表明，样品的乳酸及其盐含量(以乳酸计)范围为5.6~26.12%、乙酸及其

盐含量（以乙酸计）范围为19.09~28.48%、丙酸及其盐（以丙酸计）0~36.8%，

表明目前产品中的乳酸、乙酸、丙酸含量在一定较大的范围，考虑不同产品原料、

工艺及产品多样性的差异，建议指标乳酸及其盐（以乳酸计）设定为≤30%、乙

酸及其盐含量（以乙酸计）设定为≤35%、丙酸及其盐（以丙酸计）设定为≤38%，

其中产品若无费氏丙酸杆菌谢氏亚种参与发酵，则丙酸含量设定为≤0.1%；样品

的水分指标是控制粉末状态食品原料在储存期间保证安全的关键指标，降低水分

含量能够有效抑制微生物生长繁殖，避免原料产生腐败:控制适宜的水分含量能

够避免产品结块，增强食品原料使用过程的流动性。结果表明，所有产品的水分

含量范围为4.6~6.4g/100g，建议规定指标≤8.0%。 

表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g/100g)                            ≤ 8 

乙酸及其盐(以乙酸计)/ （%）              ≤ 35 

乳酸及其盐(以乳酸计)/ （%）              ≤ 30 

丙酸及其盐(以丙酸计) /（%）               ≤ 38 

pH 值                                 3.5～7.0 

注：费氏丙酸杆菌谢氏亚种不参与发酵的产品丙酸及其盐(以丙酸计)≤0.1%。 

7、污染物限量 

表3 污染物限量 

项目 指标 

铅（以 Pb 计）/（mg/kg）                        

≤ 
0.8 

总砷（以 As 计）/（mg/kg）                      

≤ 
0.5 

8、净含量 

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9、检验规则 

规定了组批的确定、取样规则和样本量、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判定规则相



关要求。 

（1）组批 

由相同生产工艺、相同原、辅料生产且包装的同一批号产品为一批次。 

（2）抽样 

抽样基数应大于或等于10kg，抽取不少于800g样品（不小于8个最小包装单

位)，一份检验，一份备查。 

（3）出厂检验：每批产品须经质检部门按本文件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

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pH。 

（4）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产品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

行型式检验： 

a）如原料、配方或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b）更改关键工艺和设备时； 

c）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5）判定规则：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检

验项目不超过 2 项（含 2 项）不合格时，重新在该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复验，以复

验结果为准。超过两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为不合格，不得复验。 

10、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销售包装标签应符合GB 7718及GB 28050的规定。产品的运输包装标

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产品的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包装应严

密、无泄漏。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异味。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晒、

雨淋、重压。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混装运输。产

品应贮存于清洁卫生、避光、干燥、无虫鼠害的仓库中。产品贮存时应留有一定

间隙，隔墙离地，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采用的试验方法均为现行国行标的描述的方法。 

1、感官 

取适量试样于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和状态。闻其气味，

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味，并观察其有无杂质。 

2、水分 

按照GB 5009.3描述的方法测定。 

3、乙酸及其盐 

按照附录A描述的方法测定。 

4、乳酸及其盐 

按照附录A描述的方法测定。 

5、丙酸及其盐 

按照GB 5009.120描述的方法测定。 

6、pH 

称取约5g(精确至0.01g)试样于100mL烧杯中，加入45mL蒸馏水溶解，混匀，

用pH计测定。 

7、铅（以 Pb 计） 

按照GB 5009.12描述的方法测定。 

8、总砷（以 As 计） 

按照GB 5009.11描述的方法测定。 

9、净含量 

按JJF 1070的规定进行。 

10、附录 A 

参考 GB 5009.120-2025 中对于样品的前处理方法，增加食用糖发酵物的酸

化前处理步骤。磷酸是无机三元酸，解离出氢离子的能力远强于有机羧酸，如乳



酸和丙酸均为一元有机羧酸，酸性弱于磷酸，基于磷酸酸性强于乳酸的特性，利

用磷酸酸化处理食用糖发酵物中的乳酸盐，将其酸化为乳酸后；再利用  GB 

5009.157 中对于样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检测样品中的乳酸含量，形成适用

于食用糖发酵物的乳酸及其盐含量（以乳酸计）的测定方法。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标准，推动企业提高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提升整个行业的整体水

平；促进产业升级：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绿色、

智能化方向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国际接轨，提高我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表中在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标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

是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架见下图。 

本标准属于轻工标准体系食品—发酵制品—其它新型发酵制品—功能性发

酵制品。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无不符、冲突之处。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